附件2

奖项评选方式及工作进度

	评选项目
	评选方式及限额
	工作进度
	上报材料要求

	制定细则
	4月10日前制定本学院评优工作细则并报校团委备案
	电子pdf版盖章

	优秀团员
	各学院、各学生组织要按照评选标准自行组织评审答辩会评选，综合考虑低年级和高年级、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结构比例，并注重与省级以上“两红两优”有机衔接。
	各学院、学生组织完成评选后，至少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，4月17日前向校团委报送相关推荐材料。公示无异议证明可以待公示期结束后补充报送。
	优秀团员、优秀学生团干部应提交申报表电子word版和纸质盖章版；

百佳青年应提交申报表和事迹材料电子word版、汇总表EXCEL和纸质盖章版；
红旗团（总）支部及创建单位应提交申报表电子word版、汇总表EXCEL和纸质盖章版。

	优秀学生团干部
	
	
	

	百佳青年学生
	
	
	

	红旗团（总）支部

及创建单位
	各学院按照评选标准自行组织评审答辩会进行评选，综合考虑低年级和高年级、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结构比例，并注重与省级以上“两红两优”有机衔接。
	
	

	青年五四奖章（集体）
	各学院根据推荐名额推荐优秀学生（集体）参加学校评比。申报青年五四奖章的个人原则上应为“百佳青年学生”。
	4月17日前完成评选推荐并公示（要求同百佳青年学生），向校团委报送相关推荐材料，通过风采展评会评选出结果后公示。
	十大杰出青年应提交申报表和事迹材料电子word版、汇总表EXCEL和纸质盖章版。

	五四红旗团委
	综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和现场评审答辩确定。
	4月17日前向校团委报送相关推荐材料，通过风采展评会评选出结果后公示。
	五四红旗团委应提交申报表电子word版、汇总表EXCEL和纸质盖章版；

优秀团学导师应提交申报表电子word版、汇总表EXCEL和纸质盖章版。

	优秀共青团工作者
	由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。
	
	

	优秀团学导师
	由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。
	
	

	优秀院级学生会
	在自主申报的基础上，由校学生会依据评选条例评选确定最终结果。
	校级学生组织完成评选公示，4月17日前向校团委报送评选结果。
	报送材料以校级各学生组织通知为准。

	优秀院级研究生会
	在自主申报的基础上，由校研究生会依据评选条例评选确定最终结果。
	
	

	优秀院级学生青协
	在自主申报的基础上，由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依据评选条例评选确定最终结果。
	
	

	优秀院级学生科协
	在自主申报的基础上，由校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依据评选条例评选确定最终结果。
	
	


